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湖 南 省 教 育 厅

湘财预〔2020〕417 号

  

湖南省财政厅 湖南省教育厅关于提前
下达 2021 年市县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件

中央奖补资金的通知

：

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现代职业教育

质量提升计划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财教〔2020〕176 号），经研究，

现提前下达你市（州、省直管县）2021 年中职学校改善办学条

件中央奖补资金   万元，具体见附件，收入列 1100245 “教育

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政府收支分类支出功能科

目“20503 职业教育”下相关项，政府预算支出经济科目“506 对

事业单位资本性补助”。 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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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参照直达资金管理。此次下达的中央资金实行参照直

达管理，标识为“02 中央参照直达资金”，贯穿资金分配、拨付、

使用等整个环节。各市州、县市区财政、教育部门在下达资金

预算时，应保持直达资金标识不变；要及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

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，导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，确保

数据真实、账目清楚、流向明确。

二、加快编制建设项目。各地教育、财政部门要结合本地

区中职教育布局调整和事业发展需要，聚焦扩充优质公办学位，

加快编制项目建设规划与年度实施计划，按照突出重点、注重

绩效的原则，统筹安排中央奖补资金、省中职专项资金和自有

财力，有序推进公办中职学校（含技工学校）建设，着力增加

公办学位供给；要重点支持区域内优质公办中职学校发挥引领

示范作用，对接区域产业转型升级要求，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

和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。

二、明确资金支出重点。此次中央资金重点支持的中职学

校，应从本地区具有一定规模的优质中职学校中遴选，市州本

级原则上每年支持的学校不超过 2 所、县市区原则上每年限 1

所。中央资金主要用于支持中职学校校园校舍新建扩建、实训

基地建设和维修改造、教学仪器设备购置、图书资料配置等方

面，重点要落到新增公办学位数量上，不得用于平衡预算或挪

作他用。各地在细化中央奖补资金项目时，应当做好与发展改

革部门安排的基本建设等资金的统筹，防止资金、项目安排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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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交叉。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将于 2021 年底对各地新增公办学

位情况进行督导考核和奖补资金清算，对未达要求的市州、县

市区将扣减下年度奖补资金，对数据不实、弄虚作假的予以通

报并纳入中央资金奖补对象“黑名单”管理。

三、加强资金使用监管。各地教育、财政部门要加大信息

公开力度，及时公开项目学校遴选办法、立项建设单位、预算

分配方案和项目验收等情况。项目学校要通过单位网站设立专

栏等方式，全程公示项目建设和完成情况、中央资金预算执行

情况等，公示期不少于一年。同时，要进一步增强绩效管理理

念，指导和监督项目学校加强资金管理，确保专款专用。省财

政厅、省教育厅将对各地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对违反

财政资金使用管理的行为，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

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27 号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四、及时报送相关材料。各地、各校要尽快制定项目建

设和资金使用方案，填报《2021 年中央财政支持中等职业学校

改善基本办学条件资金预算安排汇总表》（附件2）、《2021年改

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中央奖补资金区域绩效目标申报表》（附

件 3），经市州教育（体）局、财政局审核汇总并加盖公章后，

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前一式三份报送省教育厅、省财政厅备案，

电子表格请一并报送至指定邮箱。

省教育厅职成处联系人：王宇、王昌，0731—84714937、

84722834，电子邮箱：12589420@qq.com；29181304@qq.com



—4—

省财政厅科教处联系人：尹剑锋，0731—85165522

附件：1、提前下达 2021 年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中央奖

补资金分配表（市县）

2、2021 年中央财政支持中等职业学校改善基本办

学条件资金预算安排汇总表

3、2021 年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中央奖补资金区

域绩效目标申报表

湖南省财政厅                   湖南省教育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22 日

信息公开选项:主动公开

  湖南省财政厅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 月 12 日印发


